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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歌舞妓官私合流现象研究 
◆李芸倩

（河南大学艺术学院  河南省开封市  475000） 

摘要：中国古代歌舞妓艺术在唐代达到顶峰，而宋代则是其由盛转衰的

拐点，官妓的谋生方式、日常行为乃至心理结构，逐渐与私妓趋同，这

就形成了一种官私合流现象。这种官私合流，既与理学环境下社会对歌

妓进身的路径收窄有关，更与社会整体转型条件下商业观念对歌舞艺术

的渗透有关。歌舞妓的官私合流，从艺术的层面而言，以歌舞技艺娱人

转向以声色娱人，最终导致了女性专业歌舞艺术的被边缘化；从社会层

面而言，官私合流则加速了女性社会身份识别的两级分化，“妓”作为一

类特殊人群，被强制性贴上了道德对立面的标签。 

关键词：宋代；歌舞妓；官私合流；女性 

唐代无疑是中国古代歌舞艺术的高峰时期，宋代之后则出现
转向，乐籍体系下官妓的谋生方式、日常行为乃至心理结构，渐
与私妓趋同，这就形成了歌舞妓的官私合流现象。以歌舞技艺娱
人向声色兼具、或以色娱人的转向，折射出歌舞妓所处的社会空
间结构，已不再需要她们为歌舞艺术的高度专业化而付出艰辛努
力。这种情况何以发生，其对中国古代歌舞艺术的发展带来了怎
样的影响，显然值得我们去深入讨论。 

一、歌舞妓的官私合流 
中国女性歌舞妓在夏商时代就已形成规模，春秋战国时期更

是广泛流行于各国宫廷。秦汉以后歌舞艺术取代钟磬乐成为音乐
文化的主流，女性乐妓成为歌舞艺术的承担主体。北魏首次建立
了体系化的乐籍制度，大多数歌舞妓属于官妓，她们虽属贱籍，
却与主要以肉身为谋生手段的私妓、市妓明显不同。官妓制度下，
女性歌舞艺术享有一定的制度保障。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歌舞艺
术娱乐成分加增加艺术成分的减少，后世主流社会对歌舞妓的身
份识别，关注重心由“歌舞”转向了“妓”，官妓与私妓的界线
逐渐模糊，歌舞妓从此被污名化。 

主流社会对“歌舞妓”的身份识别与观感重心由“歌舞”而
转向“妓”，形成歌舞妓的污名化现象，其发生究在何时？笔者
认为是宋代，正是歌舞妓的官私合流，使得官妓、私妓之间的界
线日趋模糊，在籍的专业性歌舞乐人宫妓、官妓、营妓，官宦之
家蓄养的家妓，不在籍的歌舞妓个体户，以身色为主、琴瑟为辅
的私妓（“行首”），以及各种暗娼，在谋生方式上其实已无太大
差别，这就影响到社会对她们的观感。官僚之中每有不自律者，
要么宴饮赏乐之余公然邀约，要么私下恩威并施，官妓们除极少
数誓死不从外，大多被迫忍气吞声、委曲求全。然而，歌舞妓的
隐忍与妥协，并未换来应有的尊重，相反，由上层社会引领的舆
情却变本加厉地将歌舞妓打向了道德的对立面。 

严蕊原名周幼芳，沦为台州营妓（官妓的一种）后取名严蕊。
因朱熹与唐与正（字仲友）的政治冲突而受牵连，这件事后来被
凌濛初编入《二刻拍案惊奇》。王国维、张岱年、束景南等学者
曾对严蕊事迹及作品表示怀疑，但南宋洪迈《夷坚志•吴淑姬严
蕊》、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十的记载，至少可证明严蕊与唐仲
友之间确有较深牵涉： 

台州官奴严蕊，尤有才思，而通书究达今古。唐与正为守，
颇瞩目。（《夷坚志•吴淑姬严蕊》） 

天台营妓严蕊，字幼芳，善琴弈歌舞，丝竹书画，色艺冠一
时。间作诗词，有新语，颇通古今，善逢迎。四方闻其名，有不
远千里而登门者。唐与正守台日，酒边尝命赋红白桃花，即成《如
梦令》。与正赏之双缣。（《齐东野语•台妓严蕊》） 

《朱文公文集》卷十八中有朱熹弹劾唐仲友数条罪状，其中
就指唐仲友与严蕊有伤风化：“行首严蕊稍以色称，仲友与之媟

狎。”朱熹谓本为营妓的严蕊为“行首”，是有意混淆营妓与妓女

之间的界线，借此在道德层面上抹黑唐仲友、达到打击政治对手
的目的。严蕊与唐仲友之间或许清白，但她未脱贱籍即与另一位
文人谢元卿同床共枕，厮守达半年之久，直到将谢元卿家财耗尽，
这说明刚烈如严蕊者，不但确有苟且之事，且以图人钱财为目的，
这就是营妓兼着行首的营生。 

朱熹六次上书弹劾，是据众多诉状举报并经查实之后，“台
州学案”后来演变成一场政坛地震，朱熹本人愤然辞官，笔者这
里无意为朱熹或者唐仲友评判是非曲直，只想说明：即便唐仲友
本人确无此事，同时代其他官僚有类似“狎妓”行为应是大有人
在，台州官场亦即大宋官场，严蕊、王惠等辈亦即大宋官妓的缩
影。如此众多的官妓与官僚之间私生活纠缠不清，可见官妓与私
妓趋同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言：“夫唐宋之时，士大夫宴会，
得以官妓承值，征歌侑酒，不以为嫌。故宋之名臣，多有眷怀乐
籍，形之歌咏者，风会所趋，贤者不免。仲友于严蕊事之有无，
不足深诘。”是说官妓深度介入士大夫日常生活，人们已经见怪
不怪了。间的勾连，洪迈《夷坚志》中提到的官妓冯妍，南宋王
明清《摭青杂说》中记载的大量官妓与娼母同住的现象等等，官
妓与私妓之间的区别已经不那么明确，所以元杂剧《救风尘》三
折中才会有：“不问官妓私科子，只等有好的来你客店里，你便
来叫我。”直接将官妓与私妓（“私科子”）等同了。《西湖游览志
馀》中记载了苏轼与秀兰的一则故事： 

余倅杭日，府僚湖中会，群妓毕集，惟秀兰不来，营将督之
再三，乃来。仆问其故，答曰：“沐浴倦卧，忽有扣门声，急起
询之，乃营将催督也。整妆趋命，不觉稍迟。”时府僚有属意于
兰者，见其不来，恚恨不已。云：“必有私事。”（老师这里改成
了幕僚威逼就范）这里的官府幕僚随口说出的营妓“必有私事”，
恰恰也就反映了官妓私下里进行着官府之外的工作，官妓与私妓
的界限在当时人的心中其实也逐渐趋于模糊。 

歌舞妓在宋代之前，即便所用文字是“妓”，其涵义多实指
“伎”，即精通歌舞技艺的专业人员，属于艺术从业者。现代意
义上的“妓女”，主要指出卖肉身以换取嫖资的市妓，始于唐、
盛行于明清，宋代是其形成规模的发展期。而官私合流，既意味
着歌舞妓生存方式的改变，也隐含着其社会性身份识别的改变，
过去加在歌舞妓身上的政治地位歧视，又增加了一重更为严重的
道德性歧视。 

二、歌舞妓官私合流原因分析 
1、官妓的进身之路受阻 
唐代之前，歌舞妓常常因为非常际遇而“飞上枝头变凤凰”，

如汉武帝时期的李夫人、唐玄宗时期的念奴、唐代宗时期的张红
红，都以官妓出身跃上了人生的高位，成为别人羡慕的对象。即
便不能嫁入豪族，很多官妓也凭借着自身高超的专业才能，成为
一时明星，如唐玄宗时期的许和子（永新）、白居易的家妓樊素、
小蛮。宋代之后，理学兴起，从“北宋五子”到南宋的朱熹、陆
九渊、吕祖谦、叶适、陈亮等，整体都属于“内圣”之学，倾向
于将人的“心”、“性”与“天”结合起来，追求人的道德完善与
人格圆满，其影响主要在于：从制度层面，使纲常观念成为社会
秩序维系的核心；从个体精神层面，使“圣人”成为文人共同追
求的目标。正是在这种相对严格的理学文化背景下，女性歌舞艺
术遭到冷落，官妓的行为也受到诸多限制，从宫廷到官僚阶层，
或主动或被动疏远歌舞妓，造成歌舞妓进身之路被收窄。其表现
主要有二。 

第一，天子“不喜郑声。宋代天子自太祖始多“不喜郑声”，
原因正如王曾对仁宗所言，这一类乐舞“徒虞人耳目而荡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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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这种对歌舞艺术的疏离，使歌舞妓公开展示的机会大为减
少，直接影响了歌舞妓的进身机会与渠道。宋代朝廷音乐文化建
设的重心在于复兴古代礼乐，北宋音乐六次大的改制，也是围绕
雅乐来进行，改制的直接动因是“太祖每谓雅乐声高，近于哀思，
不合中和。”改制的总体思路为“去惉懘靡曼而归之和平澹泊”，
如此，则歌舞妓艺术在国家文化的顶层设计层面已经被边缘化
了。南宋“大抵皆用先朝之旧，未尝有所改作。”再加朱熹、蔡
元定等人的阐发，礼乐观念已不可动摇，歌舞妓已无重返舞台中
央的可能。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时曾对石守信、王审琦等言：“……汝曹
何不释去兵权，择好田宅，重为子孙久远之业，多置歌儿舞女，
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① 他为功臣元勋描绘的归隐生活如
“多置歌儿舞女”等，其中暗含着对歌舞妓存在价值的认定，即
歌舞妓不为繁荣国家文艺生活而存在，而是成为元勋们功成身退
之后的生活消遣。这种对歌舞妓的轻视，正与唐玄宗谓许和子“此
女歌直千金”② 形成了鲜明对照。 

宋仁宗是位音乐的行家，“仁宗洞晓音律，每禁中度曲，以
赐教坊，或命教坊使撰进，凡五十四曲，朝廷多用之。”然而他
对于歌舞艺术却不感兴趣，他说：“朕于声技固未尝留意，内外
宴游皆勉强耳。”③ 其余如太宗、真宗、徽宗等，亦大抵如是。 

宋代教坊乐部中虽包含“女弟子队”，人数曾达 153 人，且
总分十队，但其演出多不受重视，如在春秋圣节三大宴场合，仅
列第十四位出场，在《倾杯乐》、《三台》及百戏、致辞、合奏大
曲、独奏（琵琶、笙、筝等）、小儿队舞、杂剧、蹴鞠等之后。
上元灯会，“女弟子舞”不在主舞台的露台上演出，而是在相对
次要的台南灯山的乐棚里演出，与其相伴的则是散乐④ 。 

第二，官员惧律避祸。宋代法律规定官府活动或者官员家宴
宾客，可以有官妓歌舞助兴，或者由官妓劝酒，但决不可“逾滥”，
前述唐仲友一案，就是因为唐仲友与官妓严蕊之间没有把握好行
为尺度，因而受到朱熹的六次弹劾。理学体系下，过去属于道德
层面的行为被上升到法律的层面，官员“狎妓”的政治高风险，
使官员们有意保持着与官妓的若即若离状态，这种戒备心理，使
得官妓“傍官”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然而人性的弱点又反映出官员们很享受这种若即若离的暧
昧状态。官员一方面并不对歌舞妓付出真情，一方面却又与她们
密切交往，这就形成了叶朗先生所说的伦理教化与审美领域的
“空前背离”：“ 在宋代审美意识领域，一个突出的矛盾现象是：
一方面，伦理教化及政教功能说对审美领域发动了前所未有的紧
逼；另一方面，审美领域又出现了对伦理教化说的空前背离。”⑤ 
即法律与道德规定官员不能与歌舞妓有过深交往，而官员、文人
们恰恰又对他们之间的交往津津乐道。 

2、“狎妓”之风影响了歌舞妓的社会声誉 
朝廷有法度，社会有理学、道德规范，应该说，宋代的“狎

妓”之风远不如晚唐、五代时期那么明目张胆。也正因为理学，
即便是个别现象，也会被过渡解读，所以宋代歌舞妓的名声相较
于以往，却是不升反降。更何况官员们明着不敢以身试法，地下
状态的“暗狎”却是层出不穷，又兼太学生不受官员同等律令限
制，争风吃醋之类行为屡见不鲜。从行为的主被动关系来说，官
员和太学生们显然是居支配地位的一方，然而社会舆论的板子，
却首先是打在了歌舞妓的身上，宋代歌舞妓整体社会声誉不高，
与宋代社会评价体系的罪错倒置显然有着莫大的关系。 

第一、官员的“暗狎”。宋代法律规定官员不许与歌舞妓有
涉私交往，却又允许官妓“唱歌送酒”，这就给官员亲近歌舞妓
提供了大量机会。行为究系因公因私，并不容易界定，这就形成
了一个行为的灰色地带，所谓“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部
分官员在私欲的驱使下，与歌舞妓有了实质性的“逾滥”关系，
只不过“狎妓”是由公开转入了地下而已。现实生活中，比较惯
行的处理方式是“不告不察”，即只要无人告发，便不予追究。 

《宋稗类钞》记载有黄庭坚（山谷）在当涂“狎妓”一节，
当时黄庭坚正有官职在身，所狎之妓为营妓身份，只不过因为无

人告发，其结果与唐仲友迥异： 
黄山谷寓荆州，除吏部郎中，再辞，守当涂，方到官七日而

罢，又数日乃去。有诗云：“欧借腰枝柳一涡，大梅酌酒小梅歌。
舞余细点梨花雨，奈此当涂风月何！”盖欧梅当涂，营妓也。 

第二、太学生的“明狎”。宋代官学之中，太学生中平民士
人队伍不断扩大，士族阶层进一步萎缩。国家对于太学生的要求
也与官员有别，《梦梁录》：“官府公筵，及三学斋会，缙绅同年
会、乡会，皆官差诸库角妓只直。”⑥ 是说太学生的集会活动用
官妓承应。宋代崇宁兴学之后，太学生规模达到二十万人，如此
庞大的学生群体，行为又不受太严格的制约，于是“狎妓”之风
就变得堂而皇之了。周密《癸辛杂识》记述了一件太学生为争妓
女魏华而公然大打出手的丑闻： 

林乔，泉州人，颇有记问。初游京师，淳中，宗学时芹斋与
太学程身斋争妓魏华。乔挟府学诸仆为助，遂成大哄。押往信州
听读，与时贵游从赓唱，放浪押邪，题诗茶肆云：“斗州无顿闲
身处，时向梅花走一遭。”⑦  

无论是官员的“明狎”还是太学生的“明狎”，受损的都是
歌舞妓的名声，为歌舞妓打上了不洁、不祥的烙印。宋代社会于
歌舞妓污名化的对待方式，体现了社会伦理道德系统中的罪错责
任倒置。 

3、商业因素的影响 
宋代占主导地位的市民音乐，以市场化的方式来经营，无处

不在的商业气息，无疑对官妓的生活境遇造成了巨大刺激，再加
官府“设法买酒”所营造的商业化导向，歌舞妓越来越不以歌舞
技艺为追求目标，直接造成了官妓专业技能的整体性滑坡。 

第一、瓦子勾栏的刺激。宋代的市民音乐，以瓦子勾栏为主
要场所，其生产运营机制，以商业思维为主导，经营相对成功的
勾栏，从业人员的收入十分稳定且数目可观，这就对所有行业人
员是一种刺激。官妓的乐舞技艺，普遍高于市场上的诸般艺人，
而收入反而没有保证，这极容易造成官妓心理上的不平衡。官妓
们是继续专心于技艺钻研，还是投入市场的大潮，成为谋生选择
的两难。在现实的生活压力面前，继续执着于本来不受政府重视
的歌舞艺术，显然没有主动融于市妓队伍更具吸引力，所以宋代
有很多官妓，想尽了办法来“脱籍”，其中包括对官员的行贿与
色诱。据朱熹的弹劾状，严蕊就曾在唐仲友的操纵下“脱籍”，
只因朱熹紧盯不放，严蕊重被收监，最终为岳霖再判脱籍从良。 

第二、官府“设法买酒”的商业导向。宋代的酒为官府专卖，
为了刺激消费、增加财政收入，官府主导了“设法卖酒”的变革。
所谓“设法卖酒”，就是政府专门选派官妓来官办酒肆弹唱作乐，
诱使人们买酒、饮酒。宋代官办酒楼众多，如和乐楼、和丰楼、
中和楼、春风楼、太和楼、西楼、太平楼、丰乐楼、南外楼、北
外库、西溪库等，俱属户部点检所管辖。神宗朝，“设法卖酒”
即已大张旗鼓，南宋时“设法卖酒”更盛，歌舞妓所扮演角色，
不过促销的手段而已，真正的歌舞艺术早已沦为点缀。 

周密《武林旧事》说：临安“每库设官妓数十人，各有金银
酒器千两，以供饮客之用。每库有祗直者数人，名曰‘下番’。
饮客登楼，则以名牌点唤侑樽，谓之‘点花牌’。元夕诸妓皆并
番互移他库。夜卖各戴杏花冠儿，危坐花架。”其行为及装扮，
与后世妓女的卖春惊人相似。宋人王栐《燕翼诒谋录》说：“新
法既行，悉归于公，上散青苗钱于民，设一厅而置酒肆于谯门。
民持钱而出者，诱之使饮，十费其二三矣。又恐其不愿，则命娼
女坐肆作乐，以蛊惑之。小民无知，竞争斗殴，官不能禁，则又
差兵官列架杖以弹压之。名曰‘设法卖酒。’今(指南宋)官卖酒用
妓作乐，无复弹压之制，而‘设法’之名不改。州县不一厘正之
者何耶？”可见官府设巧诱使人们买酒，且买酒之人素质良莠不
齐。 

“设法卖酒”至少传达出一种政策导向：歌舞妓们歌舞的艺
术价值，远不如其劝酒、买酒得来的钱财来得实在。 

三、歌舞妓官私合流的影响 
宋代歌舞妓的官私合流，对后世造成了深远影响。归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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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其影响主要体现在艺术层面和社会层面。 
1、造成了歌舞艺术的被边缘化 
歌舞妓的不受重视，其实是歌舞艺术不受重视的直接体现。

宋代歌舞妓的官私合流，是官妓在国家大的政治、经济、文化背
景下的被动适应行为，官妓依正常渠道看不到希望，即便她们技
艺精湛，仍然无用武之地，更兼官府有意无意将她们引向商业文
化大潮，这就逼迫她们对依靠专业才华出人头地彻底丧失信心。
歌舞艺术的不受重视，歌舞妓们失去了勤学苦练的动力，而歌舞
妓专业水平的退化，又更加重了歌舞艺术的被边缘化，如此则形
成恶性循环。 

对比唐宋诗文关于歌舞妓的描写，唐代更偏重于乐舞技艺的
精湛与其丰富的表现力，宋代则更偏重对歌舞妓本人的描绘，所
以像白居易笔下“老大嫁作商人妇”的琵琶女那种直指灵魂深处
的琵琶弹唱，在宋代再也见不到了。我们说语言是观念的镜子，
主流社会的文学偏好，恰恰折射出全社会重色轻艺这一严酷现
实。需求决定生产，同时也决定了人才培养的规模和水准，宋代
歌舞妓的官私合流，近期而言使女性歌舞艺术被边缘化，就长期
而言，由官妓主导的古代歌舞艺术再也没有重现过去的繁荣。 

2、造成了女性社会身份识别的两极分化 
歌舞妓的官私合流，改变了社会对待女人的态度，从此以后，

一部分女人回归家庭，被深深藏了起来，一部分女人则进一步走
向了堕落，如此则形成了女性社会身份识别的两级分化。 

男人们从妓女那里获得到了一时快乐，打心底却又看不起被
他们玩弄的女性，这种行为与观念的分裂，促使他们把属于自己
的女人更深地隐藏起来。男人们越是在外面与歌舞妓寻欢作乐，
就越是将自己的女人捂得严实，这正反映出男权社会的性别歧
视。如司马光《家范》中说：“男子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
女子十年不出”，又说“妇人送迎不出门，见兄弟不逾阈”，这都
是将女人藏起来。从此，无论是歌舞妓还是正常女人，都已经失
去了作为美国学者凯琳•萨克斯《重新解读恩格斯——妇女、生
产组织》中所说的“社会性成人”⑧ 身份。 

宋代有一种“义妓”形象，似乎构成了对以上观点的反证。
《宋史》有《列女传》，《夷坚志》有《义娼传》，如嘉州娼家女
郝娥不愿为娼而自尽，被人誉为“节娥”，高邮妓女毛惜惜不事
叛臣而被杀，被人誉为“忠烈”。然而据学界多数人的研究，这
种“义妓”形象其实更多来自于文人的“重塑”，即既保留“妓”
这一群体以满足男人关于生活情趣的许多想象，又为“妓”披上
一件道德的外衣以将其纳入到理学体系之下，所以，日本学者平
田茂树在评价《宋史列女传》时说“义妓”其实是一个“虚构的
世界”。“义妓”形象的创设，本意是想“虚构”进而“美化”妓
阶层，谁知恰恰暴露了主流社会一个根深蒂固的思想认识：歌舞
妓身上天然带有道德污点。 

结语： 
宋代歌舞妓官私合流，有理学背景下国家层面的不重视，有

商业市场发展的吸引，还有狎妓之风的愈演愈烈，主流社会对官
妓歌舞妓身份认知的改变，这些都促使、加速了歌舞妓官私合流
现象的发生。 

而其影响一方面使得唐代达到顶峰的歌舞艺术从此衰退一
蹶不振，另一方面则是妓的形象从此与歌舞艺术无关，统统带上
了身体交易的符号，同时也给普通平民女性带上了更沉重的枷
锁，使其“社会性成人”的身份彻底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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